
公共法律服务案例之四 电子司法鉴定意见书在疫情期间发挥突出服务和管理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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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概况】

为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爆发汹涌之势，2020年 1 月 15日，广州市司法局、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广州市公安局联合发出通告，广州率

先建成“公法链”，全市鉴定机构统一接入，全市年约 10 万件鉴定检案全面实行

电子司法鉴定意见书对外存、取证服务和管理新模式，同时全面停止传统手写签

名和盖章的纸质鉴定意见书，不再主动提供上门领取和快递送达服务。电子司法

鉴定意见书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的规定，运用区块链等新技术高

效加密、防篡改，通过人脸识别技术确认承办司法鉴定检案的鉴定人、复核人身

份，审核司法鉴定意见书文稿后签发。司法鉴定人签名及司法鉴定机构印章数字

证书由权威 CA 机构颁发，电子司法鉴定意见书生成后，委托人、使用人即可通

过接收到的统一案号、校验码在“广州公法链示证平台”查询、调阅和下载。电子

司法鉴定意见书与纸质司法鉴定意见书同等效力，社会反响十分热烈。

（一）多措并举，强化监督管理。一是通过手机即时人脸识别技术，签发电

子司法鉴定意见书，有效破解了鉴定人不实际参与鉴定，提前签名带来的鉴定人

负责制得不到落实、鉴定质量得不到保障、执业风险得不到管控问题。二是复核

人复核司法鉴定意见书纳入即时人脸识别签批，从根本上解决了司法鉴定意见书

复核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为司法鉴定意见的科学性、客观性、可靠性加了一

把安全锁。三是签发司法鉴定意见书实行一案一刷脸，增加了鉴定人的仪式感，

强化了鉴定人的责任感。四是破解纸质司法鉴定意见书查验不便，尤其是被篡改

使用带来的严重司法不公和社会危害性问题。五是应用区块链加密分布式存储等

技术，全流程记录鉴定意见书文本上传、鉴定人身份识别、鉴定人签章、复核签

发、电子鉴定意见书生成、以及委托人提取意见书与源文件哈希值比对查伪等步

骤，为司法鉴定出现争议调查溯源提供可靠证据，对鉴定人、鉴定机构，乃至负

责管理系统的工程技术人员都形成严格互相监督制约机制，从程序上防范各种风

险发生。

（二）网络平台推送，提高办案效能。鉴定人不受地域限制可随时随地签发

电子司法鉴定意见书；系统自动向检案委托人发送统一案号和查询校验码的手机

短信，实现司法鉴定意见书的签发和提取使用同步，破解了鉴定意见书领取或送

达费时费力，特别是办案机关在办理时效性极强的“酒驾”、毒品鉴定时多次往返

和长时间在鉴定机构等候及往返占用大量警力的问题；满足了诸如互联网法院等

办案机关需远程提取或提供电子证据的新业态需求；逐步实现办案证据公、检、

法、司等部门之间的无缝、可靠、机制化流转，真正实现了信息多跑路，群众少

跑腿。

（三）规范业务办理，提升鉴定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和《全国司法鉴定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结合广州市

司法鉴定行业实际，在“广州公法链”中统一设定文书流转程序规则，通过人脸识

别身份认证、电子签名、权限控制等技术,监督鉴定人员在规定的流程范围、规

定的职权范围处理鉴定事项，确保了所有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按照整齐划一的程序



标准出具电子司法鉴定意见书，规范了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有效地提升了司法鉴

定质量及服务水平。

【案例评析】

司法鉴定管理难一直是困扰司法机关和社会的难题，广州市司法局深入贯彻

落实习总书记关于区块链的战略部署，充分运用区块链、人脸识别和电子鉴定文

书等新技术较好破解了司法鉴定管理的难题。依托公法链技术的强大支撑，凶悍

疫情面前鉴定机构和广大服务对象没有无奈按下鉴定活动“暂停键”。通过这一

创新模式办理了公安机关侦破酒驾、毒品、交通事故类案件，行政执法机关追查

野生动物非法交易等各类司法鉴定案件 4000 多件，大大减少了人与人的密切

接触、节约了办案人力和路途往返时间、降低了鉴定相关人员病毒传染机率，便

捷、高效的司法鉴定服务和管理在疫情期间发挥了极为特殊的作用。


